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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国家核安全局对秦山第三核电厂 1 号机组 

第七次大修后反应堆首次临界前核安全检查报告 
 

检查单位：国家核安全局 

受检项目：秦山第三核电厂 1号机组 

持证单位：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 

检查日期：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 

一、检查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及其

实施细则； 

（二）《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》及相关导则； 

（三）《核电厂换料、修改和事故停堆管理》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第六次大修后机组的运行情况； 

（二）大修期间质量保证、质量控制及核安全管理情况； 

（三）大修期间的应急、辐射防护及放射性废物管理情况； 

（四）大修活动的实施情况： 

（1）安全重要系统、设备维修活动的执行情况； 

（2）定期试验的执行情况及其结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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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安全重要系统、设备的在役检查情况； 

（4）安全重要系统及设备变更的实施情况。 

（五）大修期间运行技术规格书的执行情况及重要异常事件； 

（六）机组大修后首次临界条件的具备情况。 

三、检查活动 

检查活动由国家核安全局组织的检查组实施。检查组由国家核

安全局、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环境保护部核与辐

射安全中心、北京核安全审评中心、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和苏州核

安全中心的专家组成（名单见附 1）。 

检查采用听取汇报、文件检查、现场检查及对话访谈等方式进

行，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中核运行）的有关人员（名单见附 2）对检查活动给予了积极的配

合，检查达到了预期目的。 

四、检查结果和要求 

（一）第六次大修后机组的运行情况 

秦山第三核电厂（以下简称三厂）1 号机组自 2012 年 1 月 12 日

完成第六次大修，于 2013 年 5 月 12 日开始第七次大修。在第六次

大修结束后的第七个运行周期内，1 号机组总体运行状况良好，未发

生 1级及以上运行事件。 

（二）大修期间质量保证、质量控制及核安全管理情况 

本次大修，三厂严格按照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和规定，对各项

活动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,质量保证体系运转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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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组停堆大修期间，反应性控制、堆芯冷却及安全屏障满足技

术规格书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大修期间的应急、辐射防护及放射性废物管理情况 

在大修期间，三厂采取了有效的辐射防护措施，集体和个人剂

量均小于管理目标值，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均控

制在管理目标值以内。 

（四）大修活动实施情况 

本次大修工作截至目前进展顺利，主要的预防性和运行期间遗

留维修、定期试验、维修后试验、修改、及在役检查等项目均按计

划顺利进行。 

截至 5 月 29 日，本次大修中的主要预防性维修 163 项，已完成

154 项，待完成的 9项中临界前需完成的还有 5项，运行期间遗留维

修 65 项，已完成 64 项，待完成的 1 项对临界无影响。以上剩余项

目将按照大修计划进行。 

截至 5 月 29 日，本次大修期间主要定期试验 123 项，已完成 77

项，已完成的试验结果合格，待执行 46 项中临界前需完成的还有 23

项。维修后试验 84 项，已完成 61 项，已完成的试验结果合格，待

执行 23 项中临界前需完成的还有 10 项。以上剩余试验项目将根据

机组状态逐步于临界前完成。 

截至 5 月 29 日，本次大修中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 2 项修改，已

基本完成。 

本次大修期间，三厂按照计划实施了 23 项在役检查项目，现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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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项目均已完成，结果满足验收准则要求。 

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选取的 14 项专项监督检查项目，现已

完成 4 项，临界前还剩 8 项待关闭，剩余监督检查项目将在机组达

到相应状态后实施。 

（五）大修期间运行技术规格书的执行情况及重要异常事件 

大修期间热阱配置满足要求，反应性控制保持良好，安全屏障

处于受控状态，未发生重要异常事件及违反运行技术规格书的情况。 

第七运行周期内运行期间，三厂发生过 1 起 0 级运行事件：秦

山第三核电厂 1 号机组因 A 侧装卸料机分离器故障导致停堆停机。

三厂已按事件报告制度上报，运行事件原因已查明，纠正行动已制

定、实施。 

运行期间出现了 2 起破损燃料定位系统取样管泄漏的情况，期

间重水的泄漏量及相关厂房空气中的氚浓度均低于运行技术规格书

中的规定的限值。三厂已对泄漏的取样管进行了更换，并做了初步

原因分析。此次大修期间三厂已对所有类似的取样、仪表管线进行

了普查，未发现超标需更换的管线，且对有缺陷的管线进行了记录

及处理。 

运行期间出现了 2 起燃料组件破损的情况，其间主热传输系统

氙－133 浓度远低于运行技术规格书中的规定的限值。电厂已对破损

燃料组件进行了卸料操作。 

（六）机组大修后首次临界条件的具备情况 

本次大修主要的定期试验、维修后试验、修改、在役检查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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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均按计划顺利进行，反应堆首次临界所需文件已基本齐备，在完

成剩余工作并经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确认后具备重

新临界启动的条件。 

检查组要求中核运行应按计划完成本次大修临界前剩余的各项

工作，确认相关系统、设备的状态满足临界运行技术规格书的要求。

中核运行应将以上项目完成情况及检查结果及时报告环境保护部华

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。 

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提出如下管理要求： 

（一）针对破损燃料定位系统取样管及核岛仪表管线普查中发

现的管线异常磨损等问题，三厂应结合同类电厂的经验反馈，制定

处理规范，落实后续跟踪、检查等措施。 

（二）针对运行期间发生的燃料组件破损问题，三厂应制定相

应的原因分析和纠正行动计划。 

（三）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程序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，电厂

需制定纠正措施，持续改进。 

中核运行应认真落实以上要求，并将改进措施和落实情况在机

组临界后一个月内报国家核安全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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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

 

检 查 组 人 员 名 单 
 

序号 姓  名 单      位 职称/职务 

1 刁锦辉 环境保护部核安全二司核电一处 副处长 

2 彭  俊 环境保护部核安全二司核电一处 副调研员 

3 张立军 环境保护部核安全二司核电一处 项目官员 

4 韩文平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主任 

5 陈卫平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处  长 

6 郑晓敏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

7 李小恒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

8 黄  鸿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

9 李虎伟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

10 唐富初 北京核安全审评中心 研  高 

11 贺克羽 北京核安全审评中心 高  工 

12 刘  畅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工程师 

13 陈  芳 苏州核安全中心 高  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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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 

参 加 检 查 人 员 名 单  
 

姓   名 单      位 职   务 

徐利根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 副总经理 

洪  潭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 总经理助理 

张海伦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综合办 主  任 

胡四光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维修处 处  长 

陈明军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核技术处 处  长 

任  诚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核安全处 处  长 

张世敏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运行处 处  长 

刘大银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燃料操作处 副处长 

王孔钊 中核运行秦山第三核电厂保健物理处 副处长 

王常明 中核运行安全质量处 副处长 

金  利 中核运行环境应急处 主  管 

步伟东 秦山核电集团筹备组安全质量处 科  长 

 

 


